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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立 松 山 高 級 商 業 家 事 職 業 學 校 

學 生 懲 罰 存 記 暨 改 過 銷 過 要 點 
97.08.28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2.22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9.1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2.1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5.10  學生獎懲會議修正通過 
111.6.10  學生獎懲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發揮教育愛心，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敦品勵學，奮發向上。依本學校學

生獎懲實施要點第十九項之規定，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懲罰存記辦理原則： 

(一)受理對象：凡初犯學生獎懲規定大過(不含)以下處份之學生，確有悔悟及改過自

新之誠意者。 

(二)申請人：由該學生本人或家長向導師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間：於懲罰資訊登錄於學生資訊系統之次日起一個月內。 

三、改過銷過辦理原則： 

(一)受理對象：凡核定懲罰學生，經考察確有悔悟及改過自新，積極向上之意願者。 

(二)申請人：學生本人。 

(三)申請時間：懲罰事實核定後；考察期間逾越該學期時則不得申請。 

四、懲罰存記作業程序： 

(一)作業流程： 

1.申請：由申請人(或導師)向生輔組領取及填妥申請表(附件 1)，經學生家長簽證

後，依序完成簽章始完成申請作業。 

2.考核：學生於考核期內完成考核並檢附考核表(附件 2)，再依序完成簽證作業後

始完成懲罰存記作業。 

(二)考核期間： 

1.警告：一次為 1月(二次為 2月…依此類推)。 

2.小過：一次為 2個月(二次為 4個月…依此類推)。 

(三)其它說明： 

1.如因違反性別平等事件、違反法規、涉及打架鬥毆事件、損害校譽等情事者，

不具申請之資格。 

2.申請存記考核期間再犯警告以上處分者，除依規定處分外並取消存記申請，併

案登錄。 

五、改過銷過作業程序： 

(一)申請作業： 

1.警告：由申請人於校務行政系統上申請後，下載並列印銷過單（如附件 3），完

成銷過服務時數後並檢附佐證(考核時數表如附件 5)後，經家長簽證後，依序完

成簽章始完成改(銷)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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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過(含)以上處分：由申請人校務行政系統上申請後，下載並列印銷過單經家

長簽證後，依序完成簽章始完成申請；後續完成考核時數後並檢附佐證，再依

序完成簽證作業後始完成改(銷)過作業。 

(二)考核期間： 

1.警告：無考核期限制。 

2.小過：一次為 1個月(二次為 2個月…依此類推)。 

3.大過：一次為 3個月(二次為 6個月…依此類推)。 

4.凡參與寒暑假專案改過銷過者，考核期移至開學後始計算之。 

(三)考核時數： 

1.每警告１次為 2小時，2次為 4小時…依此類推。 

2.每小過 1次為 6小時，2次為 12小時…依此類推。 

3.每大過 1次為 18小時，2次為 36小時…依此類推。 

(四)其它說明： 

1.如因違反性別平等事件、涉及打架鬥毆事件，不具申請之資格。 

2.於改(銷)過考核期間再犯小過(含)以上處分者，除依規定處分外並重新計算考

核期及考核時數。 

3.申請懲罰改銷過得以功過相抵之方式實施。 

六、考核處理方式： 

(一)申請人於考核期間，得以導師、科主任與非行政職教師之輔導考核(考核時數之

1/2為上限)、假日生活輔導、各行政處室服務認證等核予其「考核時數」。 

(二)各處室公服銷過專案，須由各處室組長(含)以上申請，副知學務處生輔組，並經

校長核定後始具效力（如附件 6）。 

(三)各行政處室之服務認證需有承辦單位及承辦人簽章方具效力。 

(四)得以行政處室核發之相對應服務證明進行改(銷)過，需註明核予銷過類別及數量，

唯不得以「前功抵後過」方式實施。 

七、「假日生活輔導」實施方式： 

(一)實施時間：於學期內擇週六或週日上午 08:30~11:30，共計 3小時（每學期公告

日期）。 

(二)開放申請時間：每週一至週四中午 12:00-12:30至教官室申請當週假日生活輔導，

每次以 40人為限。(申請表如附件 7)  

(三)實施地點：上午 08:30前至教官室完成報到後，經服儀檢查合格後，分配至各場

地實施。 

(四)申請參加者其行為表現有下列情事者，不予實施: 

1.未事先完成登記。 

2.未繳交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8）。 

3.遲到（超過 08:30）。 

4.服裝儀容不符本校服儀規定。 

(五)申請參加者其行為表現有下列情事者，記警告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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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故未到(當日生病須請家長致電請假) 。 

2.參加輔導時中途藉故離開。 

3.考核期間態度不積極。 

(六)當學期累計 3次無故未到(含請假) 或因考核期間態度不積極者，當學期不得再申請。 

八、本要點經學生獎懲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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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 北 市 立 松 山 家 商 懲 罰 存 記 申 請 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懲處事由  懲處類別  家長簽章  

懲   罰   存   記   申   請   說   明 

請說明事發原因及事後感想。 

導師說明： 

 

 

 

 

 

備
註 

一、初犯校規學生於懲處未公佈前，由學生本人或家長向導師提出申請。 

二、考核期間內（一次警告為 1月，一次小過為 2個月）未再犯警告以上處

分者，始得註銷存記之懲處紀錄。 

三、申請存記考核期間再犯警告以上處分者，除依規定處分外並將已存記事

實併案公佈登錄。 

導 師  
輔 導 

教 師 

(警告免會) 輔 導 

教 官 
 

科 主 任  
輔 導 

主 任 

(警告免會) 主 任 

教 官 
 

生 輔 

組 長 

考核期：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 

 

學 務 

主 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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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 北 市 立 松 山 家 商 懲 罰 存 記 考 核 表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懲處事由  懲處類別  家長簽章  

懲   罰   存   記   考   核   意   見 

存記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考
核
意
見 

導
師 

□同意懲罰存記 

□不同意懲罰存記 

說明： 

科
主
任 

□同意懲罰存記 

□不同意懲罰存記 

說明： 

輔
導
室 

輔導教師/輔導主任(警告免會) 

□同意懲罰存記 

□不同意懲罰存記 

說明： 

教
官
室 

輔導教官/主任教官 

□同意懲罰存記 

□不同意懲罰存記 

說明： 

學
務
處 

生輔組長 

□同意懲罰存記 

□不同意懲罰存記 
說明： 

學務主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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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松山家商學生【公共服務銷過】申請暨執行紀錄表 

單號  

班級  學號  姓名  

處分日期  處分種類  
銷過規定  

處分事由  

公共服務紀錄 申請日期  

日期 服務內容 
服務 

時數 
考核單位 

考核師長 

認證簽章 
備考 

      

      

      

      

      

      

      

      

      

      

      

審核 
家長  輔導老師  生輔組長  

導師  輔導教官  學務主任  

註銷 
已完成，可註銷 無法註銷 

□警告      次□小過       次 原因： 

注意

事項 

1.每一警告銷過服務時數為 2 小時，兩次為 4小時，以此類推。 

2.每一次的銷過服務時數不少於 30分鐘為原則 

3.警告核章流程：家長-導師-輔導教官-交至學務處進行後續流程。 

4.警告：不須考核期，完成銷過服務時數及師長簽章後繳交即可。 

5. 每一小過考核期一個月；每一大過考核期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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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學生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輔導考核認證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銷過事由：   

次數  輔導考核日期 輔導考核時數 輔導考核單位 
輔導考核 

認證簽章 
備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填表說明：         

１、未先申請核定者，本輔導考核認證表已紀錄之次數無效。   

２、每張輔導考核認證表，僅能銷單一事項處分，不可同時銷不同事項處分。 

３、考核期間：單一次處份小過乙次為乙個月、小過兩次為兩個月、大過乙次為三個月。 

４、考核時數：單一次處份小過乙次為 6小時、小過兩次為 12小時、大過乙次為 18小時。 

５、輔導考核方式：含勞服、假日愛校服務或其他具輔導改過向善成效之方式。 

６、每次輔導考核，時間以不少於３０分鐘為原則。 

７、各項佐證資料請於完成申請後再行檢附，如於遺失請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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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臺 北 市 松 山 家 商 ○ ○ 處 「 ○ ○ ○ ○ 」 時 數 登 記 表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日 期 時 數 簽 章 備 註 

       

說明： 

1.本表僅供各處室核予考核時數使用。 

2.使用本表請註記核發處室及活動名稱，並加蓋承辦人戳章方具效力。 

3.本表可依實際狀況由各處室自行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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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北市立松山家商各處室專案辦理學生行善銷過申請表 

申請處室  

承辦人員  分機號碼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服務類型 □整潔打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求人數 學生共 _____________ 員 

公服條格式樣本  

班級 學號 姓名 工作項目 銷過項目 承辦單位 
承辦人員 

簽章 

    □警告  次   

    □小過  次   

    □大過  次   

       

       

       

處室承辦人員 生輔組長 校長 

  

 

處室主任 學務主任 

  

<<本表格可視狀況延伸>> 
【備考】 

1. 考核時數參考：每警告 1次 2小時；每小過 1次 6小時；每大過 1次 18小時…依此類推。 

2. 本申請表至遲須於活動前三天核定完成，影本擲交生輔組備查；若有活動計畫請附簽呈影本
以茲證明。 

3. 如以影本作為證明使用時，請加蓋承辦人戳章，方具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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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臺 北 市 立 松 山 家 商 「 假 日 生 活 輔 導 」 申 請 表 

輔導日期：    年     月     日（星期六/日）08：30-11：30 

項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項次 班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1     11     

2     12     

3     13     

4     14     

5     15     

6     16     

7     17     

8     18     

9     19     

10     20     

注意事項： 
一、實施時間：每週六或週日上午 08:30~11:30，共計 3小時（每學期公告日期）。 

二、實施地點：上午 08:30 前至教官室完成報到後，經服儀檢查合格者，分配至各場地實施。 
三、開放申請時間：每週一至週四中午 12:00-12:30至教官室申請當週假日生活輔導，每次以 40 人 

               為限。 
四、申請參加者其行為表現有下列情事者，不予實施: 
     1.未依規定繳交家長同意書。     2.遲到（超過 08:30）。 
     3.服裝儀容不符本校服儀規定。   4.未經申請者。 
五、申請參加者其行為表現有下列情事者，記警告 1次: 
     1.無故未到(當日生病須請家長致電請假)。   2.參加輔導時中途藉故離開。 
     3.勞動服務時態度不積極。 
六、當學期累計 3次無故未到(含請假)者或因勞動服務態度不積極者，當學期不得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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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營造安全、溫馨、適性的學習環境，建構健康、和諧、友善的校園

風氣，學校將舉辦假日生活輔導活動，希冀透過學校多元化活動規劃，
以及「多元學習」、「適性發展」之課程設計，以正向的興趣培養代替處

分，以期與家長共同為孩子的未來攜手合作努力。 

活動名稱：假日生活輔導 
申請時間：每週一至週四中午 12:00-12:30 至教官室申請，每次以 40

人為限。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六/日)0830-1130 

活動內容：1.環境教育課程-校園環境維護 

2.心靈成長課程-精選文章閱讀分享，心得交流與寫作 

授課老師:值班教官 
意願調查回函請於星期五 13：00時前經家長、導師簽名
後，繳交至教官室。 

 

意願調查回函 
 
敝子女（姓名） □願意參加  學校此次活動，並配合課程安排。 
        □不願意參加 
 
我亦知悉 （姓 名） 目前已累積滿    警告   小過    大過，若
畢業之前未能銷至三大過以下，依規定將無法核發畢業證書之情形。 
 

班級:       學號: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意願調查回函請於星期五 13：00時前經家長、導師
簽名後，繳交至教官室。 

 


